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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市規劃委員會文件第 11031 號
供城市規劃委員會於 2025 年 11月 14 日考慮

根據《城市規劃條例》第 17條提出的
覆核規劃申請編號 A/YL-TYST/1316

在劃為「鄉村式發展」地帶的

元朗十八鄉丈量約份第 120約地段第 2677號
臨時露天存放建築材料(為期三年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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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市規劃委員會文件第 1 1 0 3 1 號
考慮日期： 2 0 2 5 年 1 1 月 1 4 日

根據《城市規劃條例》第 1 7 條提出的
覆核規劃申請編號 A / Y L - T Y S T / 1 3 1 6

在劃為「鄉村式發展」地帶的

元朗十八鄉丈量約份第 1 2 0約地段第 2 6 7 7號
臨時露天存放建築材料 (為期三年 )

1 . 背景

1.1 二零二五年六月十日，文暢林先生由許軍兒先生代

表，根據 《城 市規劃 條例》 ( 下稱「條例 」 ) 第 1 6
條申請規劃許可，擬在申請地點用作臨時露天存 放

建築材料，為期三年。申請地點主要坐落在《唐人

新村分區 計劃 大綱核 准圖編 號 S / Y L - T Y S T / 1 4 》
上劃為「鄉村式發展」地帶 1的地方內 (圖 R - 1 )。

1.2 二零二五年八月一日，城市規劃委員會 (下稱「城規
會 」 ) 轄 下 的 鄉 郊 及 新 市 鎮 規 劃 小 組 委 員 會 ( 下 稱
「小組委員會」 )決定拒絕有關申請，理由如下：

( a ) 申請 用途不符合「 鄉村式發展 」地帶的規劃

意向 。此地帶的規 劃意向，是 就現有的認可

鄉村 和適宜作鄉村 擴展的土地 劃定界線。地

帶內 的土地，主要 預算供原居 村民興建小型

屋宇 之用。申請書 內並無有力 的規劃理據，

以支 持偏離此規劃 意向，即使 僅屬臨時性質

亦然；以及

( b ) 申請 用途不符合有 關「擬作露 天貯物及港口

後勤用途而按照城市規劃條例第 1 6 條提出

的規劃申請」的城市規劃委員會規劃指引 (規
劃指引編號 1 3 G ) ，因 為申請地點先前並無

1 申請地 點東面小部分 範圍 (約 1 . 1 % )坐落 在分區計 劃大綱區上的 「休憩
用 地 」 地 帶 內 ， 可 視 作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《 註 釋 》 說 明 頁 所 准 許 的 輕 微

界線調 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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獲批 給規劃許可； 以及申請用 途對周邊地區

的環境造成不良影響。

1.3 申請地點涉及針對違例發展而現正進行的規劃執管

行動個案 (編號 E / Y L - T Y S T / 9 2 4 )，有關違例發展
涉及貯 物用途 (包括放置貨櫃 )及停泊車輛 場地用途
(圖 R - 2 )。當局於二零二五年三月七日發出強制執
行通知書，要求有關人士中止違例發展。由於在通

知書期限屆滿後進行的實地視察所見，有關違例發

展仍未中止，因此當局現正考慮採取檢控行動。

1.4 隨文夾附下列文件，以供委員參考：

( a ) 小組委員會文件第 A/YL-TYST/1316 號  (附件 A )

( b ) 小 組 委 員 會 二 零 二 五 年 八 月 一 日 的

會議記錄摘錄

(附件 B )

( c ) 城規會秘書於二零二五年八月十五日

發出的信件

(附件 C )

2 . 覆核申請

二零二五年八月二十二日，申請人根據條例第 1 7 ( 1 )條
申請覆核小組委員會拒絕其申請的決定 (附件 D )。

3 . 申請人提出的理據

申請人為支持覆核申請而提出的理據，詳載於附件  D。
有關內容撮述如下︰

( a ) 大部分獲諮詢的政府部門對第 1 6 條申請不表反對
或沒有負面意見；以及

( b ) 城規會在法 定公布期 內只收到一份 表示 反對第 1 6
條申請的公眾意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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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第 1 6 條申請

申請地點和周邊地區 (圖 R - 1 至 R - 4 )

4.1 小組委員會在考慮第 1 6 條申請時，申請地點及周

邊地區的情況載述於附件 A 第 8 . 1 及 8 . 2 段。申請
地點及周邊地區的規劃情況至今沒有重大改變。

4.2 申請地點︰

( a ) 可 從 欖 喜 路 經 區 內 路 徑 前 往 ( 圖 R - 2 及

R - 3 )；以及

( b ) 沒有 鋪築地面，部 分範圍圍封 ，現時用作申

請用途，但並無有效的規劃許可 (圖 R - 2 至
R - 4 )。

4.3 周 邊 地 區 主 要 是 村 屋 及 住 宅 構 築 物 ， 夾 雜 露 天 貯

物／存放場、貨倉、泊車處、農地、荒地及空地／

空置構築物。此等位於「鄉村式發展」地帶內的用

途，部分涉嫌屬違例發展，當局可對其採取規劃執

管行動。申請地點附近有多幢住宅構築物，最近的

一幢位於申請地點北面約 3 5 米處。欖口村主要鄉
村 羣 位 於 申 請 地 點 西 北 面 約 6 0 米 處 ( 圖 R - 2 及

R - 3 )。

規劃意向

4.4 有關「鄉村式發展」地帶的規劃意向載於附件 A 第

9 段 ， 沒 有 改 變 。 「 鄉 村 式 發 展 」 地 帶 的 規 劃 意

向，是就現有的認可鄉村和適宜作鄉村擴展的土地

劃定界線。此地帶內的土地，主要預算供原居村民

興建小型屋宇之用。設立此地帶的目的，亦是要把

鄉 村 式 發 展 集 中 在 此 地 帶 內 ， 使 發 展 模 式 較 具 條

理，而在土地運用及基礎設施和服務的提供方面，

較具經濟效益。在新界豁免管制屋宇的地面一層，

有多項配合村民需要和鄉村發展的商業和社區用途



-  4  -

B/RA唐人新村1316

列 為 經 常 准 許 的 用 途 。 其 他 商 業 、 社 區 和 康 樂 用

途，如向城規會申請許可，或會獲得批准。

城市規劃委員會規劃指引

4.5 根據城規會於二零二三年四月十四日頒布的規劃指引

編號 1 3 G，申請地點位於第 4 類地區內。指引的相
關摘錄載於附件 A 的附錄 I I。

先前的申請

4.6 申請地點並無涉及先前的規劃申請。

同類申請

4.7 過去五年，在有關「鄉村式發展」地帶內並無同類

申請。

5 . 相關政府部門的意見

5.1 相關政府部門就有關的第 1 6 條申請提出的意見載
於附件 A 的第 1 0 段及附錄 I I I。他們具指引性質
的意見 (如有的話 )則載於附件 A 的附錄 I V，並重
述於附件 E。

5.2 關於這宗覆核申請，城規會已進一步諮詢相關政府

部門。他們維持先前對有關申請的意見，其中環境

保護署 署長 (下稱「環保署署長 」 )的意見載於附件
A 的第 1 0 . 2 段，現重述如下︰

環境

5.2.1 環保署署長的意見：

( a ) 他不支持這宗申請，因為附近有住宅用

途 (最近的住宅位於申請地點北面約 3 5
米 ) ( 圖 R - 2 ) ， 加 上 申 請用 途會 產生 重
型車輛車流，預計會造成環境滋擾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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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過去三年，署方沒有收到與申請地點有

關的環境投訴；以及

( c ) 他提出的具指引性質意見載於附件 E。

6 . 在法定公布期內收到的公眾意見

6.1 城規會在二零二五年九月五日公布這宗覆核申請，

以供公眾查閱。在法定公眾查閱期內，城規會收到

一份來自個別人士的公眾意見。該名個別人士反對

這宗申請，理由是根據規劃指引編號 1 3 G，第 4 類
地區內的露天貯物及港口後勤用途申請通常會遭否

決；申請地點涉及違例發展；以及申請地點附近有

住宅構築物 (附錄 F )。

6.2 城規會在第 1 6 條申請階段收到一份來自個別人士

的公眾意見，表示反對這宗申請。有關意見載於附

件 A 第 1 1 段。

7 . 規劃考慮因素及評估

7.1 這宗申請旨在覆核小組委員會於二零二五年八月一

日拒絕有關申請的決定。有關申請擬在分區計劃大

綱圖上劃為「鄉村式發展」地帶的申請地點臨時露

天存放建築材料，為期三年 (圖 R - 1 )。申請被拒絕
的原因是申請用途 ( i )不符合「鄉村式發展」地帶的
規劃意向；以及 ( i i )不符合規劃指引編號 1 3 G，因
為申請地點先前並無獲批給規劃許可，而申請用途

亦對周邊地區的環境造成不良影響。

覆核申請的理據

7.2 申請人為支持這宗覆核申請而提出的理據是 ( i )獲諮
詢的政府部門大部分對該宗第 1 6 條申請不表反對
或 沒 有負 面意 見； 以及 ( 2 ) 法定 公布期 內 只收 到有
一份來自個別人士的公眾意見，表示反對該宗第 1 6
條申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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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3 覆核申請的主要發展參數及申請用途的布局設計維

持不變。自小組委員會在二零二五年八月一日考慮

第 1 6 條申請後，規劃情況一直沒有重大改變。經

考慮書面申述後，載於附件 A 第 1 2 段的規劃考慮
因素及評估仍然有效，有關這宗覆核申請的規劃考

慮因素及評估詳載於下文。

「鄉村式發展」地帶的規劃意向及土地用途協調

7.4 申 請 地 點 位 於 劃 為 「 鄉 村 式 發 展 」 地 帶 的 地 方 。

「鄉村式發展」地帶的規劃意向，主要是供原居村

民興建小型屋宇之用。申請用途不符合「鄉村式發

展」地帶的規劃意向。雖然申請地點毗鄰露天存放

場，但位於同一「鄉村式發展」地帶內的露天存放

場 涉 嫌 屬 違 例 發 展 ， 當 局 可 對 其 採 取 規 劃 執 管 行

動。周邊地區主要建有村屋及住宅構築物，最近的

住宅構築物位於申請地點北面約 3 5 米處。申請地

點可從欖喜路經區內路徑前往，而重型車輛車流預

計會經過位於申請地點西北面及北面的欖口村主要

鄉村羣及住宅構築物 (圖 R - 2 及 R - 3 )。環保署署長
維持其看法，不支持這宗申請，因為申請地點附近

有易受影響的住宅用途，而且申請用途會產生重型

車輛車流，預計會造成環境滋擾。申請用途與「鄉

村式發展」地帶內的周邊鄉村環境並不協調。覆核

申 請 書 內 並 無 提 出 有 力 的 規 劃 理 據 ， 以 支 持 偏 離

「鄉村式發展」地帶的規劃意向，即使僅屬臨時性

質亦然。

政府部門的意見

7.5 在 覆 核申 請書 中第 ( 1 ) 項理 據， 申請 人 表 示大 部 分
獲諮詢的政府部門對第 1 6 條申請不表示反對或沒

有負面意見。關於這點，規劃署已就覆核申請進一

步諮詢相關政府部門的意見，包括運輸署署長、消

防處處長及渠務署總工程師／新界北，他們均維 持

其 觀 點 ， 即 對 這 宗 申 請 不 表 示 反 對 或 沒 有 負 面 意

見。不過，環保署署長維持上文第 7 . 4 段所載的意
見，不支持這宗申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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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符合城規會規劃指引編號 1 3 G

7.6 根據 規劃指引編號 1 3 G，申請 地點位於第 4 類地
區，除非情況特殊，否則申請通常會遭否決。關於

這點，申請人在覆核申請書中沒有提供任何資料以

支持申請用途，而現時這宗申請亦沒有特殊情況足

以 獲 得 從 寬 考 慮 。 這 宗 申 請 不 符 合 規 劃 指 引 編 號

1 3 G，因為申請地點先 前並無獲批給作露天貯物用
途的規劃許可；相關政府部門有負面意見；以及申

請書內並無足夠資料，證明申請用途不會對周邊地

區的環境造成不良影響。此外，在過去五年，同一

「鄉村式發展」地帶內並無同類申請獲批准。

公眾的意見

7.7 在 覆 核申 請書 中第 ( 2 ) 項理 據， 申請 人 表 示在 法 定
公布期內僅收到一份表示反對第 1 6 條申請的公眾

意見書。該份表示反對第 1 6 條申請的公眾意見書
的內容撮述於第 1 1 段並夾附於附件 A 的附錄 V。
小組委員會經考慮公眾意見、申請人的申請書、相

關 城 規 會 規 劃 指 引 、 規 劃 情 況 和 政 府 部 門 的 意 見

後，決定拒第 1 6 條申請。

7.8 至於基於上文第 6 . 1 段撮述的理由反對這宗覆核申
請的公眾意見，上文第 7 . 1 至 7 . 7 段所載的規劃考
慮因素及評估亦適用。

8 . 規劃署的意見

8.1 根據第 7 段所作的評估，並考慮到第 6 段所述的公
眾意見，再加上自小組委員會考慮有關申請以來，

規劃情況並無重大改變，規劃署維持先前的意見，

不支持這宗覆核申請，理由如下：

( a ) 申請 用途不符合「 鄉村式發展 」地帶的規劃

意向 。此地帶的規 劃意向，是 就現有的認可

鄉村 和適宜作鄉村 擴展的土地 劃定界線。地

帶內 的土地，主要 預算供原居 村民興建小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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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宇 之用。申請書 內並無有力 的規劃理據，

以支 持偏離此規劃 意向，即使 僅屬臨時性質

亦然；以及

( b ) 申請 用途不符合有 關「擬作露 天貯物及港口

後勤用途而按照城市規劃條例第 1 6 條提出

的規劃申請」的城市規劃委員會規劃指引 (規
劃指引編號 1 3 G ) ，因 為申請地點先前並無
獲批 給規劃許可； 以及申請用 途對周邊地區

的環境造成不良影響。

8.2 反之，倘城規會決定批准這宗申請，建議有關規劃

許可應屬臨時性質，有效期為三年，至二零二八年

十一月十四日止。此外，建議加入以下規劃許可附

帶條件及指引性質的條款，供委員考慮：

規劃許可附帶條件

( a ) 在批給規劃許可之日起計六個月內 (即在二零
二六年五月十四日或之前 )，提交排水建議，
而有 關情況必須符 合渠務署署 長或城市規劃

委員會的要求；

( b ) 就 上 文 ( a ) 項 條 件 而 言 ， 在 批 給 規 劃 許 可 之
日起計九個月內 (即在二零二六年八月十四日
或之前 )，落實排水建議，而有關情況必須符
合渠務署署長或城市規劃委員會的要求；

( c ) 就 上 文 ( b ) 項 條 件 而 言 ， 在 規 劃 許 可有 效 期
內， 必須時刻保養 申請地點已 裝設的排水設

施；

( d ) 在批給規劃許可之日起計六個月內 (即在二零
二六年五月十四日或之前 )，提交消防裝置建
議， 而有關情況必 須符合消防 處處長或城市

規劃委員會的要求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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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e ) 就 上 文 ( d ) 項 條 件 而 言 ， 在 批 給 規 劃許 可 之
日起計九個月內 (即在二零二六年八月十四日
或之前 )，落實消防裝置建議，而有關情況必
須 符 合 消 防 處 處 長 或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的 要

求；

( f ) 倘在 規劃許可有效 期內沒有遵 守上述規劃許

可 附 帶 條 件 ( c ) 項 ， 現 時 批 給 的 規 劃 許 可 即
會 停 止 生 效 ， 並 會 即 時 撤 銷 ， 不 再 另 行 通

知；以及

( g ) 倘在 指明日期當日 仍未履行上 述規劃許可附

帶條 件 ( a )、 ( b )、 ( d )或 ( e )項的 任何一項，
現時 批給的規劃許 可即會停止 生效，並會於

同日撤銷，不再另行通知。

指引性質的條款

建議的指引性質的條款載於附件 E。

9 . 請求作出決定

9.1 請城規會考慮這宗覆核小組委員會決定的申請，並

決定是否接納申請。

9.2 倘城規會決定駁回這宗覆核申請，請委員建議應給

予申請人的駁回理由。

9.3 反之，倘城規會決定批准這宗覆核申請，請委員考

慮須在規劃許可加上哪些附帶條件和指引性質的條

款 (如有的話 )，以 及臨時許可的有效期應於何時屆
滿。

1 0 . 附件

附件 A 小組委員會文件第 A / Y L - T Y S T / 1 3 1 6 號
附件 B 小組委員會二零二五年八月一日會議記錄的摘錄

附件 C 城規會秘書於二零二五年八月十五日發出的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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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D 申請人日期為二零二五年八月二十二日的信件

附件 E 建議的指引性質的條款

附件 F 公眾意見

圖 R - 1 位置圖

圖 R - 2 平面圖

圖 R - 3 航攝照片

圖 R - 4 實地照片

規劃署

二零二五年十一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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